
一、 基本案情

2018 年 5 月， 被害人孔某某与吴某某

结识并发展为婚外恋情， 二人交往期间， 吴

某某负担花销且向被害人孔某某赠送贵重物

品， 后上述情况被吴某某妻子即犯罪嫌疑人

李某某发觉； 时值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与吴某

某女儿患病治疗期间。

2018 年 7 月中下旬某日午间， 犯罪嫌

疑人李某某发现吴某某驾车外出与被害人孔

某某私下会面， 遂搭乘出租车追及并逼停二

人；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为泄愤上前打骂被害

人孔某某 （经鉴定构成轻微伤） 并由出租车

司机帮助在旁摄像实录， 后双方在车上交涉

解决纠纷期间，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要求被害

人孔某某退出吴某某在其身上交往花费并补

偿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与生病女儿家庭伤害的

精神损失共计 5万元， 被害人孔某某答允该

条件， 但刷卡取现未果， 表示无法当场支

付， 遂写下欠条保证一周内支付， 犯罪嫌疑

人李某某亦扣下被害人孔某某手机一部作

抵。

两日后， 被害人孔某某报案， 公安民警

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某， 扣押了上述欠条及

手机， 将手机发还被害人孔某某。

二、 争议焦点

关于本案定性， 存在两种对立观点： 第

一种意见认为，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主观上存

在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 其丈夫婚外恋

情对被害人的物质支出属于自愿， 且情感伤

害也难以物质化衡量， 其要求的 5万元缺乏

财产权利基础， 名为赔偿， 实为借故非法占

有他人财产； 同时， 虽然索要钱款时已停止打

骂，但被害人孤身一人自由受限，此前打骂的持

续影响和揭露隐私、 丑行的威胁足以让被害人

产生现实恐惧以及不答应要求将难以脱身的合

理反应， 属于被迫处分财产， 符合敲诈勒索的

犯罪行为结构， 应以敲诈勒索罪定性。

第二种意见认为， 本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犯

罪嫌疑人李某某主观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

目的， 亦不足以证实被害人系出于内心恐惧处

分财产， 不应以敲诈勒索罪定性。

三、 法理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理由如下：

1.判断非法占有目的， 要结合具体的案件

背景和社会常情。 本案无法证实犯罪嫌疑人李

某某有预设圈套行为； 李某某是在发现被害人

与其丈夫已发生婚外恋情况时， 作为社会观念

下受害者角色， 要求被视为“小三” 的被害人

退出丈夫吴某某为其花销和补偿破坏家庭的情

感伤害， 具有普通民众道德认知中补偿自己的

朴素动机和合理性， 也具有提出诉求的财产权

益基础； 而在要求的具体数额上， 更不应强人

所难去苛求精准性， 以当时犯罪嫌疑人掌握的

信息而言， 按照估计花销和对一个孩童患病家

庭的情感伤害， 提出 5万元的补偿数额仍在合

理范围内， 不足以证实其具有借机要挟、 讹诈

他人以额外牟利的主观心态。

2.客观行为上， 从犯罪嫌疑人李某某角

度， 其起初登车打骂属于泄愤之举， 无法证实

以此举动系预谋服务于后续讨要钱款的慑服、

恐吓， 且双方相互厮打在烈度上尚不能达到压

制被害人反抗的优势程度； 此后商谈纠纷解决

方式及补偿相关情况时， 双方已处于情绪平复

协商解决问题的阶段。 对被害人而言， 一方面

此前不算严重的打骂行为业已停止， 也没有进

一步、 更严重的人身威胁； 另一方面录像中并

非捉奸在床， 仅同车而行并不能实证降低被害

人名誉 （反而在内容上是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李

某某的殴打他人举动）， 以上两种情形并不足

以威胁、 迫使被害人处分 5万元的财产作为对

价， 则不能直接认定被害人同意金钱补偿的原

因是出于被殴打及曝光风险而产生内心的恐

惧， 相较内心恐惧的说辞， 被害人对金钱补偿

方式、 数额当即答允、 配合取现的外在反映，

更能合理佐证是在丑行被发现后， 出于社会道

德压力、 情理考虑和利弊衡量后去了结纠纷的

一种自愿选择， 而引发的后续争议也尚属于民

事范畴。

综上， 我们认为， 本案的在案证据不足以

证实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产

的主观目的， 亦不能证实被害人系因威胁、 恐

吓产生内心恐惧而被迫处分财产， 犯罪嫌疑人

李某某构成敲诈勒索罪的主客观要件事实缺乏

必要证据予以证明。

四、 处理结果及案件意义

该案最终由检方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李某某

作不起诉处理； 但正如商业领域各种类型的

“打假” 一样， 在家庭、 情感纠纷引发的案事

件中， 仍有相当一部分是超过维权范畴， 构成

故意伤害、 敲诈勒索等刑事犯罪的。

此类问题有必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一方

面应当积极引导家庭、 情感类纠纷的当事人选

择以合法的方式保障自身权益， 防止自身行为

涉嫌相关违法犯罪； 同时， 司法机关也应当对

相关案件依法审慎、 妥善处理， 为案结事了、

定纷止争。

（作者为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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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在线仲裁与网络司法拍卖的有效整合

□杜军 彭诚信

随着互联网交易模式给传统交易
模式带来的颠覆性改变， 大量交易尤

其是小额交易通过电商交易平台， 实
现了商品交易由线下交易到线上交易

的历史性转变。 该转变极大地降低了

交易成本， 促进了小额交易的快速发
展， 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问题

和挑战。 互联网交易模式本身存在的
核心问题或最大痛点在于： 因互联网

交易产生的纠纷不能通过既有法律制

度得到有效解决， 甚至可以说互联网
成为了法外之地。 日益成为人们重要

生活工具的互联网络当然不能脱离法
律而存在， 借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

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2015 年 12 月

16 日） 开幕式上的讲话来说， 网络
空间不是 “法外之地”。 构造一体化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正是探索与实践网
络空间法治化治理的积极表现。

  一、 构造一体化在线纠纷解

决机制的理念指引

要做到公开、 公正、 高效、 快捷地解决

互联网交易纠纷， 必须结合互联网思维和法

律制度的基本精神。 互联网思维表现在， 互

联网产生的问题必须由互联网本身的思维、

方法和手段解决， 这是运用在线纠纷解决机

制的理念前提。 法律制度的基本精神体现

在， 法律来源于人民， 更要服务于人民， 作

为法律最基本范畴的权利， 无论是实体权利

还是诉讼权利， 都应是人民或者老百姓的权

利。

结合了互联网思维与法制精神的一体化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其功能实现需要打破传

统的思维方式。 具体来说， 一是要实现技

术颠覆， 即裁判要和网络技术相结合， 做

到让人们“足不出户打官司”； 二是要实现

法理颠覆， 即在线裁判要以实现老百姓的

诉讼权利为原则， 以公平、 公正、 快捷、

便利为出发点重构仲裁流程， 实现网上的

“马锡五审判方式”； 三是要实现执行颠覆，

即要充分运用网络思维和技术， 实现执行

机制由法院强制执行向当事人自愿履行的

转变。 一体化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便是

以上述理念为指导， 并运用互联网的思维方

法， 将纠纷从争议的提出到解决完全在线上

实现。

二、 实现一体化在线纠纷解
决机制的核心环节

网络纠纷具有典型的小额化、 分散化等

特点， 纠纷数量极多， 争议标的较小， 爆发

趋势难以预测， 对解决纠纷的时效性和成本

极其敏感， 同时又与广大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 要妥善解决此类小额、 高频的网

络交易纠纷， 必须打造高效、 快捷的一体化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其中至少应构建以下三个

相互衔接的系统： 在线纠纷调解系统、 在线纠

纷裁决系统和裁决结果执行系统。

1.在线纠纷调解系统。 网络交易一旦发生

争议， 应先由相关机构设立在线纠纷解决平

台， 通过调解解决纠纷， 其中的大部分争议由

此便可及时有效的得以解决。 当调解不成功

时， 调解机构还可促成双方达成仲裁协议， 将

纠纷提交仲裁机构通过在线仲裁方式得以解

决； 没有达成仲裁协议的当事人还可在互联网

法院获得司法裁决。

2.在线纠纷裁决系统。 在线纠纷裁决系统

是指由具有在线纠纷处理能力的互联网仲裁机

构或者互联网法院， 根据网上审理的规则、 程

序与技术， 审理纠纷并做出司法裁决。

3.裁决结果执行系统。 建构裁决结果执行

系统以实现网络纠纷的终极解决目标是建构一

体化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关键。 我国法院执行

系统目前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的进展与突破， 即

创设了网络司法拍卖制度， 由法院作为委托拍

卖的主体将涉案资产直接通过淘宝网等网络平

台进行拍卖来实现资产价值。 网络司法拍卖可

谓一举三得， 既有利于实现法院执行环节的阳

光化、 透明化和程序化， 又能极大地提高涉案

资产的成交率和溢价率， 更能为当事人节约大

量拍卖费用。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2017 年 3 月 1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 内容， 我国各级法院网络司法

拍卖在 2016 年累计已达“43 万余次， 成交额

2700多亿元， 成交率达到 90.1%， 为当事人节

省佣金 81 亿元， 既提高了财产变现率， 又遏

制了拍卖中的腐败”。

三、 一体化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的理想选择———在线仲裁

一体化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当前面临的主要

问题是， 尚不能在互联网上高效实现其核心环

节价值。 换句话说， 纠纷解决的审理环节、 裁

决环节目前主要还是在线下进行， 而一体化在

线纠纷解决机制则必然要求审理、 裁决环节应

完全在线上实现。 从民商事纠纷来看， 现有的

线下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有两种， 分别为

法院诉讼和仲裁， 而仲裁是天然适合互联网的

纠纷解决机制。

仲裁解决网上交易纠纷有其自身的独特优

势。 第一， 仲裁不受地域限制， 网络交易本身

也具有不受地域限制的特点， 网络纠纷因此天

然适合仲裁解决。 第二， 仲裁裁决根据 《承认

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简称 《纽约公

约》） 的规定， 其域外效力为大多数国家所认

可， 从而在域外具有可执行的效力； 而法院判

决则主要为域内效力， 其域外执行效力极其有

限。 跨境电商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助

推器、 外贸产业转型的新业态， 仲裁在解决跨

境电商交易纠纷中更是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

第三， 仲裁相较于法院审理在程序上具有快

捷、 高效、 便利的特点。 网络纠纷绝大多数是

小额争议标的纠纷， 对司法解决纠纷的成本敏

感度极高。 在线仲裁有利于降低社会解决纠纷

的成本， 通过在线仲裁机制解决小额纠纷在经

济上具有可行性。 第四， 在线仲裁相较于传统

法院诉讼程序， 更为注重和强调双方当事人的

自由意志， 更加契合网络纠纷的解决理念。

以上四点表明， 在一体化在线纠纷解决机

制中， 在线仲裁在审理环节具有极大的发展空

间， 应该成为解决小额网络交易纠纷的主导模

式。 在线仲裁也更为符合互联网思维与法制精

神相结合所要求的对传统观念的突破， 即， 仲

裁与网络技术的结合可以实现老百姓“足不

出户打官司”； 在线仲裁正是以老百姓的诉讼

权利为中心重构的仲裁流程， 仲裁者可在网

上直接服务于百姓； 在线仲裁下的执行机制

更多依赖于当事人自愿履行而非法院的强制执

行。

（作者简介： 杜军， 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分

行副行长； 彭诚信，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情感纠纷引发的“维权型”涉敲诈勒索案件定性与处理

□赵文华

【案例要旨】 在家庭、 情感纠纷

引发的诸如 “捉奸 ” “抓小三 ” 等

“维权” 事件中， 实施暴力、 提出财
产性要求的一方常处于社会认知中的

受害者角色， 对于此类案件， 应注意
审查其诉求是否具有合理基础， 并结

合具体案件情境、 行为模式， 进一步

判断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 严格遵
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对于尚处于

合理范畴内的诉求， 即便数额大于实
际财产损失， 也不宜以敲诈勒索罪追

究刑事责任。


